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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大 學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推 廣 教 育 組 

國 立 臺 北 大 學 國 際 談 判 及 同 步 翻 譯 中 心 

【第 41期中英口譯入門班】招生簡章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段 67號 網址：https://dce.ntpu.edu.tw/ 

洽詢專線：2502-4654#18410、2506-5226楊小姐 E-mail：linday@mail.ntpu.edu.tw 
 

一、舉辦宗旨 

全球化和知識經濟已是現今世界的發展主軸，為因應此趨勢潮流，培育國際事務中英語人才，

特開設「中英口譯入門班」。 

本課程邀請多位業界名師授課，深入淺出地教導學員中英文逐步、同步口譯入門技巧與要領，

透過實際案例演練與講解，提升學習效果和增加熟悉度。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並因應時事

將全球性多元議題融入課程中，帶您學習跨文化溝通的知識與技巧，增強與國際接軌所需的

外語能力。 

二、授課師資 

‧陳彥豪－前國立臺北大學應用外語系系主任及專任教授、前國際談判及同步翻譯中心主任 

‧王大維－現任國立臺北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口筆譯實務與教學。 

‧許琬翔－現任台師大翻譯研究所口筆譯組兼任講師、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英語講師 

※本簡章為預定課程、教材、師資，本組保有變動權，上述師資如無法授課將另找業界名師授課※ 

三、課程大綱 

‧中英文逐步口譯策略與技巧                 ‧中英文科技口譯實務 

‧中英文經貿口譯實務                       ‧中英文法庭口譯實務 

‧中英口譯導論、記者會逐步口譯與演練       ‧公共英語演說逐步口譯策略與技巧 

‧中英文同步口譯策略與實務                 ‧中英口語表達訓練 

四、課程資訊 

‧上課日期：111/1/15、1/22、1/29、2/12、2/19 

‧課程時數：30小時（共 5週） ‧課程時段：每週六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6:00 

‧報名資格：年滿 18歲以上並高中職畢業之人士 

‧課程費用：報名費 500元，學費 12,000 元。 

‧班級人數：至多以 25人為原則，未滿 12人報名繳費則不開班。 

‧上課地點：民生校區（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本課程不須編班測驗，建議學員應具備英檢中級或 TOEIC500分以上之英文程度。 

1.報名期間：即日起至開課日前七日止，額滿為止。 

2.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至本組網站 https://dce.ntpu.edu.tw/線上系統報名登錄個人資料。 

 通訊報名：下載並填寫報名表後，E-mail至 linday@mail.ntpu.edu.tw，或傳真至 

(02)2506-5364 楊小姐收 

  現場報名：請於辦公時間（週一～五 09:00~21:30）親至本組填寫報名表。 

           (地址：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教學大樓一樓 推廣教育組) 

※學員繳費、開課等通知均以電子郵件寄發，報名時請務必提供正確有效之電子郵件帳號。 

https://dce.ntpu.edu.tw/
linday@mail.ntpu.edu.tw
https://dce.ntpu.edu.tw/
file:///D:/秋華學姊交辦事項/05.口譯班/41期口譯(111.11.8-2.12)/招生資料/linday@mail.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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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繳費資訊 

1.課程費用：報名費 500元，學費 12,000 元。 

2.繳費方式：若報名人數達開課標準，本組將 E-mail個別通知學員繳費，並給予個人專屬繳費

帳號，課程費用繳交採 ATM轉帳或金融機構跨行匯款，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方

式。 

3.優惠辦法：以下方案擇一享有，免收報名費 500元   

   (1) 臺北大學在校學生或校友本人。 

   (2) 曾經參加過本校推廣教育組課程之學員(需完成繳費)。 

   (3) 身心障礙人士(需出示身心障礙證明/鑑輔會證明)。 

   (4) 低收入戶(需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5) 65 歲以上長者(需檢附身分證件影本)。 

   (6) 本校在職教職員工眷屬（限父母、配偶、子女）。 

   (7) 本校退休教職員工本人。 

   (8) 持有榮民證或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權益卡。 

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優惠身分並出示有效證明文件，若未事先告知或證明文件不全者， 

恕不折扣，亦不得在報名繳費後申請退差額。 

七、學員注意事項  ※敬請務必詳閱！ 

1.口譯入門班不須編班測驗，建議學員應具備英檢中級或 TOEIC500 分以上之英文程度基礎。

請同學先自行評估後，再完成報名手續。 

2.退費規定 

(1)退費辦法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 

(2)學員自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於開課日後至申請退費

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除未開班外，報名費概不退還。 

(3)未開班之退費手續請於一週內辦理，逾期恕不受理。 

(4)單一班級人數未滿 12人報名繳費時，本組得延期開課或停辦；如停辦該班次，本組悉數退

還所繳費用，並請於截止期限前辦理退費，逾期恕不受理。 

(5)辦理退費時需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

本，並填寫退費申請書，辦理時程約需三至四週。 

3.本課程為非學分班，不授予學位證書。學員缺課時數不超過全期三分之一者，將發給中英文結

業證書。結業證書請於課程結束二週後先來電洽詢，再親自至本組領取。結業證書本組僅保

留半年，逾期須付費申請。 

4.開課日後報名者，缺課時數照常計算，且不得要求補課或學費之折扣，若無法同意請勿報名。 

5.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試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循法律途徑解決。 

6.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佈之

台北市停課公告，補課事宜將於停課日後下次上課時通知。 

7.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之權利，及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8.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銷

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9.患有或疑似患有其他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10.本簡章為預定課程、師資，本組保有變動權，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整，若有變

更將提前告知學員。 

11.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規定。本課程

內容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並公告於本組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12.個人資料保護聲明：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作為個人資料特定目的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及 158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

用途，亦不會公布任何資訊，並遵守法律規定及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安全控管要求，

保障您的個人資訊安全。 

 


